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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： 特 區 首 長 董 建 華 先 生  
 

我 們 是 發 祥 街 臨 屋 區 反 對 9.23 政 策 關 注 組 ， 對 於 房 委 會 於 95 年 9 月

23 日 訂 定 9.23 政 策 ， 本 小 組 深 表 遺 憾 。  
 
1. 房 屋 署 政 策 朝 令 夕 改 ， 市 民 難 以 適 從  

根 據 93 年 港 督 施 政 報 告 表 示 ， 97 年 前 可 清 拆 安 置 所 有 臨 屋 居

民 ， 可 惜 房 委 會 未 能 實 踐 承 諾 ， 並 強 行 通 過 9.23 政 策 ， 使 95 年 9 月

23 日 後 才 入 住 臨 屋 的 居 民 即 使 日 後 清 拆 時 也 待 公 屋 輪 候 冊 到 期 才 可

入 住 公 屋 。 明 顯 地 ， 房 屋 署 推 翻 以 往 臨 屋 清 拆 時 可 以 入 住 公 屋 的 政

策 ， 這 種 出 爾 反 爾 、 朝 令 夕 改 的 政 策 ， 居 民 實 在 無 所 適 從 。  
 
2. 房 屋 署 行 政 失 當 ， 居 民 慘 變 人 球  

房 屋 署 當 初 清 拆 木 屋 、 寮 屋 及 天 台 屋 時 ， 把 9.23 居 民 遷 入 木 建

臨 屋 ， 而 不 直 接 安 排 入 住 石 屎 中 轉 房 屋 ， 現 在 臨 屋 清 拆 時 ， 又 要 入 住

「 中 轉 房 屋 」，然 後 才 有 機 會 入 住 公 屋，使 居 民 在 短 時 間 內 搬 遷 兩 次，

造 成 財 政 、 精 神 上 的 損 失 ， 對 低 收 入 階 層 人 士 來 說 是 沉 重 的 負 擔 ， 房

屋 署 的 行 政 失 當 ， 使 居 民 慘 變 人 球 ， 一 搬 再 搬 ， 簡 直 是 擾 民 的 做 法 。 
 
3. 9.23 政 策 製 造 更 多 綜 援 家 庭  

臨 屋 清 拆 時 ， 9.23 居 民 不 能 直 接 遷 進 公 屋 居 住 ， 而 要 搬 進 中 轉

房 屋 ， 待 他 們 公 屋 輪 候 冊 到 期 時 ， 他 們 又 要 搬 離 居 所 ， 適 應 另 一 種 新

環 境 。 頻 密 的 搬 屋 使 居 民 難 以 適 應 ， 尤 其 是 老 人 ， 他 們 要 重 新 適 應 新

生 活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。 這 種 政 策 使 居 民 居 無 定 所 ， 製 造 更 多 社 會 不 安 。

有 居 民 本 身 的 職 業 ， 例 如 ： 小 販 、 從 事 酒 樓 行 業 等 ， 上 班 地 點 會 因 與

居 所 距 離 太 遠 被 迫 變 相 失 業 ， 結 果 製 造 更 多 失 業 及 綜 援 家 庭 。  
 
4. 房 委 會 透 明 度 不 足 ， 政 策 使 臨 屋 居 民 分 化  

房 委 會 9.23 政 策 只 是 內 部 通 過 便 成 為 房 屋 政 策 ， 對 普 羅 市 民 來

說 並 不 公 平 。 這 政 策 不 但 沒 有 通 過 立 法 會 而 且 也 沒 有 通 過 公 眾 諮 詢 ，

站 在 當 今 事 事 要 求 透 明 度 的 社 會，房 屋 署 這 政 策 簡 直 是 罔 顧 民 意，分

化 臨 屋 居 民 。 況 且 ， 現 在 全 港 只 得 11 個 臨 屋 區 ， 9.23 之 後 入 住 居 民

大 約 只 得 千 多 戶 ， 因 此 ， 作 為 管 理 全 港 公 共 房 屋 的 房 屋 署 ， 絕 對 有 能

力 安 置 這 千 多 戶 的 9.23 居 民 。 所 以 ， 房 委 會 應 當 重 新 考 慮 放 棄 9.23
政 策 ， 使 全 部 臨 屋 居 民 能 獲 得 安 居 樂 業 。  

 
5. 中 轉 屋 成 本 太 貴 ， 浪 費 納 稅 人 金 錢  

房 屋 署 為 了 安 置 未 合 資 格 入 住 公 屋 的 居 民 ， 花 二 千 萬 元 翻 新 超

過 三 十 年 樓 齡 的 葵 盛 東 12 座，但 不 過 四 年，葵 盛 東 12 座 出 現 嚴

重 天 花 剝 落 情 況 ， 危 害 居 民 生 命 。 這 樣 翻 新 工 程 ， 簡 直 浪 費 公 帑 ， 應

興 建 多 些 公 屋 給 輪 候 冊 居  



 

民 ， 相 信 居 民 會 更 有 益 處 。  
 
6. 反 對 打 尖 入 住 公 屋 言 論  

房 屋 署 往 往 製 造 錯 誤 訊 息，誤 導 公 眾，認 為 安 置 清 拆 臨 屋 居 民 ，

是 阻 礙 公 屋 輪 候 冊 人 士，然 而，很 多 臨 屋 居 民 往 往 因 為 房 屋 署 清 拆 原

居 所 才 被 配 入 臨 屋 區 居 住，如 果 不 清 拆 原 居 所 的 話，居 民 也 能 由 公 屋

輪 候 冊 入 住 公 屋，因 此，臨 屋 區 居 民 怎 會 是 打 尖 入 住 公 屋 呢 ﹖ 清 拆 安

置 的 責 任 房 署 是 不 能 推 卸 的 。  
 
以 上 種 種 原 因，促 使 我 們 強 烈 反 對 9.23 政 策，並 列 出 以 下 要 求：敬 希

房 屋 署 實 行 ， 以 息 民 憤 。  
 
我 們 強 烈 要 求 ：  

1. 全 面 徹 消 9.23 政 策 ；  
 
2. 在 臨 屋 清 拆 時 ， 恢 復 以 往 清 拆 安 置 政 策 ， 安 置 臨 屋 居 民 入 住 公 屋 ；  

 
敬 請  特 首 董 建 華 先 生 認 真 考 慮 臨 屋 居 民 的 需 要 ， 重 新 檢 討 9.23 政

策 ， 安 置 臨 屋 居 民 入 住 公 屋 ！  
 
 
 
 
 
 
 
 

發 祥 街 臨 屋 反 對 9.23 政 策 關 注 組  
10/11/9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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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 法 會 房 屋 事 務 委 員 會  
親 愛 的 立 法 會 議 員 ：  

 
 

房 委 會 「 9、 23 政 策 」 臨 屋 居 民 無 端 被 牽 累  
 
 
我 們 是 居 住 在 葵 信 和 葵 樂 臨 時 房 屋 區 ， 被 房 署 視 為 不 具 備 「 直 接 建 議 編 配

租 住 公 屋 」資 格 的 居 民。房 委 會 在 1995 年 9 月 23 日 所 修 訂 的 房 屋 政 策（ 以

下 簡 稱 9．23 政 策 ），限 制 了 全 港 所 有 於 1995 年 9 月 23 日 後 入 住 臨 屋 區 ，

而 又 不 是 受 1995 年 9 月 23 日 前 已 宣 佈 之 清 拆 行 動 所 影 響 的 臨 屋 居 民 的 上

樓 機 會 ， 包 括 葵 信 屋 共 35 戶 、 以 及 葵 樂 臨 屋 共 21 戶 受 上 述 政 策 影 響 之 居

民 。 這 政 策 不 但 令 我 們 失 去 了 臨 屋 清 拆 時 直 接 上 樓 的 機 會 ， 也 令 到 我 們 要

承 受 「 一 搬 再 搬 」 之 苦 ， 令 我 們 日 夜 窘 惱 ； 而 最 重 要 的 是 ， 我 們 更 認 為 ，

此 政 策 在 實 際 執 行 上 出 現 不 少 漏 洞 ， 這 些 漏 洞 令 居 民 無 端 被 牽 累 是 極 之 不

公 平 。  
 
根 據 房 委 會 於 95 年 9 月 23 日 修 訂 房 屋 政 策 ， 其 政 策 精 神 為 睹 塞 一 些 藉 非

法 搭 建 寮 屋 而 入 住 臨 屋 ， 再 藉 臨 屋 清 拆 而 「 插 隊 」 上 公 屋 的 人 士 。 但 房 署

在 9． 23 政 策 的 實 際 執 行 上 卻 令 很 多 人 無 辜 被 牽 累 ， 懇 請 各 位 立 法 會 議 員

為 我 們 伸 張 正 義 ， 還 我 們 上 公 屋 的 權 利 。  
 
我 們 認 為 房 署 在 9． 23 政 策 的 實 際 執 行 上 有 不 少 漏 洞 ， 主 要 有 以 下 四 點 ：  
 
1. 前 天 台 屋 ／ 私 樓 潛 建 物 居 民，建 築 物 雖 在 1995 年 9 月 23 日 或 之 前 已

宣 佈 清 拆 ， 但 也 被 視 為 不 具 備「 直 配 」資 格 ， 有 違 房 委 會 所 定 政 策 原

則 ：  
 
根 據 房 委 會 政 策，若 居 民 在 1995 年 9 月 23 日 後 才 入 住 臨 屋，日 後 臨

屋 清 拆 時 ， 居 民 不 可 以 直 接 獲 安 置 公 屋 （ 即 沒 有 「 直 配 」 資 格 ）； 但

若 是 受 1995 年 9 月 23 日 或 之 前 已 宣 佈 清 拆 計 劃 所 影 響 之 居 民，即 使

他 們 是 在 1995 年 9 月 23 日 後 才 入 住 臨 屋 ， 他 們 仍 可 於 臨 屋 清 拆 時 ，

獲 直 接 上 樓 的 機 會 （ 即 仍 有 「 直 配 」 資 格 ） 。  
 
葵 信 臨 屋 區 共 有 16 戶 居 民 是 以 前 居 住 於 荃 灣 天 台 屋，葵 樂 臨 屋 區 有 2
戶 居 民 是 以 前 居 住 於 葵 涌，屋 宇 署 分 別 於 1995 年 3 月 及 1994 年 9 月

曾 貼 紙 下 令 清 拆 有 關 建 築 物 。 此 批 居 民 雖 是 在 96 至 97 年 間 搬 入 臨

屋，但 他 們 是 屬 於 受 1995 年 9 月 23 日 或 之 前 已 宣 佈 清 拆 計 劃 所 影 響

之 居 民 ， 根 據 房 委 會 政 策 ， 此 批 居 民 仍 有 「 直 配 」 資 格 。  
 
但 房 屋 署 竟 單 方 面 以 屋 宇 署 發 出 「 擬 申 請 封 閉 令 通 知 書 」 (Notice of 
Intention)日 期 為 宣 佈 清 拆 日 期，而 不 以 屋 宇 署 貼 紙 下 令 清 拆 的 日 期 定

義 為「 宣 佈 清 拆 日 期 」， 剝 奪 了 這 些 前 天 台 屋 居 民 上 公 屋 的 權 利 是 絕

對 不 合 理 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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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 以 ， 希 望 各 位 立 法 會 議 員 能 為 此 18 戶 前 天 台 屋 ／ 私 樓 潛 建 物 居 民

討 回 公 道 ， 要 求 房 屋 署 給 與 他 們 臨 屋 清 拆 時 直 接 上 樓 的 資 格 。  
 
2. 臨 屋 清 拆 非 自 願 「 一 搬 再 搬 」 太 擾 民 ：  

 
房 署 既 然 於 95 年 將 13 個 臨 屋 保 留，為 何 現 時 承 又 再 宣 佈 清 拆，我 們

絕 大 部 份 是 96 年 至 98 年 初 搬 入 的，住 了 一、兩 年 剛 剛 適 應 又 要 我 們

因 清 拆 而 遷 往 中 轉 屋，然 後 再 等 候 公 屋，甚 至 日 後 入 住 中 轉 屋 後 可 能

因 樓 宇 太 殘 破 而 再 要 清 拆 ， 又 要 再 次 搬 中 轉 屋 ， 這 樣「 一 搬 再 搬 」勞

民 傷 財 ， 擾 民 的 政 策 ， 使 我 們 這 些 受 9． 23 政 策 剝 奪 了 直 接 上 公 屋 的

權 利 的 居 民 慘 變 人 球「 居 無 定 所 」， 真 是 有 如 黃 蓮 樹 上 掛 豬 膽 一 苦 上

加 苦。臨 屋 的 清 拆 並 非 居 民 的 意 願，卻 要 我 們 心 身 承 受 因 清 拆 而 面 對

臨 屋、中 轉 屋 又 中 轉 屋 的 不 人 道 對 待，使 我 們 這 群 為 兩 餐 糊 口 而 日 夜

奔 走 勞 碌 的 低 收 入 人 士 來 說 是 極 沉 重 的 負 擔，房 署 這 樣 執 行 政 策 實 是

擾 民 及 勞 民 傷 財 的 做 法 。  
 
3. 前 公 屋 居 民 無 孤 受 牽 連 ：  

 
在 我 們 這 批 受 影 響 的 居 民 中，有 一 些 是 前 公 屋 的 住 戶，因 為 分 戶 或 離

婚 等 理 由 而 要 搬 入 臨 屋，只 因 為 是 在 1995 年 9 月 23 日 後 入 住，所 以

便 喪 失 了 臨 屋 清 拆 後 可 上 樓 的 權 利，這 對 此 類 居 民 來 說 是 十 分 不 公 平

的。因 為 房 委 會 在 1995 年 9 月 23 日 修 訂 此 房 屋 政 策，目 的 只 是 為 睹

截 那 些 以 非 法 搭 建 寮 屋 來 插 隊 上 公 屋 之 人，但 政 策 的 執 行 卻 令 這 批 前

公 屋 的 住 戶 也 受 牽 連 ， 是 極 不 公 平 的 。  
 
所 以 ， 我 們 認 為 此 類 從 前 居 住 於 公 屋 的 居 民 ， 不 應 受 房 委 會 在 1995
年 9 月 23 日 修 訂 的 房 屋 政 策 影 響 ， 當 臨 屋 清 拆 時 可 有 直 接 上 樓 的 資

格 。  
 
4. 部 份 居 民 有 被 誤 導 入 臨 屋 之 嫌 ：  

 
居 民 因 清 拆 而 被 迫 搬 離 昔 日 居 所 ， 他 們 聲 稱 被 房 署 職 員「 誤 導 」而 入

住 臨 屋。房 署 職 員 為 誘 使 居 民 遷 離 舊 址，便 會 告 訴 居 民 所 搬 往 之 臨 屋

很 快 便 會 清 拆，當 清 拆 時 便 可 以 上 公 屋。居 民 往 往 誤 信 房 署 職 員 之 說

話 ， 但 到 舊 址 的 遷 離 手 續 辦 妥 後 ， 前 往 臨 屋 辦 事 處 辦 理 入 伙 手 續 時 ，

臨 屋 辦 事 處 職 員 方 要 求 居 民 簽 紙 聲 明，表 明 自 己 只 可 以 透 過 輪 候 冊 等

候 上 樓。有 些 不 明 白 是 指 清 拆 臨 屋 時 不 可 直 接 上 樓 的 居 民，在 糊 塗 情

況 下 簽 了 ； 那 些 知 道 當 中 意 思 的 ， 在 進 退 兩 難 之 下 也 被 迫 要 簽 。 上 述

情 形 部 份 居 民 都 遇 過 的 ， 不 管 是 房 署 職 員 有 意「 誤 導 」或 是 不 清 楚 政

策 而「 誤 發 消 息 」， 也 當 為 此 負 責 。 居 民 當 初 若 知 道 當 臨 屋 清 拆 時 不

可 上 樓 ， 他 們 或 會 另 作 打 算 ， 但 在 受 騙 的 情 況 下 搬 來 ， 房 署 應 當 承 擔

居 民 安 置 的 責 任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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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勞 民 傷 財 中 轉 屋  
 
一 些 中 轉 屋 是 以 擬 清 拆 的 舊 公 屋 翻 新 作 為「 石 屎 臨 屋 」給 未 合 資 格 上

公 屋 的 人 士 居 住 ， 然 而 這 些「 石 屎 臨 屋 」的 質 素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， 即 如

於 1995 年 完 成 的 葵 盛 東 村 12 座，房 署 花 費 大 量 公 帑 進 行 翻 新，但 居

民 自 入 住 至 今 不 足 四 年 已 經 常 投 訴 嚴 重 天 花 剝 落、牆 身 裂 及 漏 水 等 情

況。房 署 與 其 在 這 些 結 構 老 化 不 合 規 格 的 石 屎 臨 屋 花 費 大 量 金 錢 進 行

翻 新 ， 又 要 不 斷 為 石 屎 剝 落 、 牆 身 裂 、 漏 水 等 問 題 進 行 補 救 修 茸 ， 為

何 不 直 接 興 建 多 些 適 合 人 住 的 長 久 居 所 一 公 屋，給 有 需 要 的 人 士 居 住

呢 ﹖ 我 們 都 是 合 法 的 香 港 居 民，為 何 將 這 群 已 被 忽 視 的 臨 屋 居 民 分 等

級 ， 具 備 「 直 配 」 資 格 及 不 具 備 「 直 配 」 資 格 ， 把 居 民 分 化 。 房 署 即

使 需 要 暫 時 以 中 轉 屋 作 為 臨 時 的 緩 充 措 施 亦 應 該 減 少 居 民 搬 遷 之 苦

才 合 理 。  
 
曾 有 例 子 是 居 民 因 清 拆 影 響 而 要 搬 離 前 居 所，曾 向 房 署 提 出 過 要 求 入

住 中 轉 屋 ， 但 卻 被 房 署 拒 絕 了 ， 例 如 葵 樂 臨 屋 第 4 座 11 號 的 住 戶 蕭

清 晃 先 生 ， 據 其 表 示 ， 其 因 清 拆 影 響 而 要 搬 離 前 居 所 時 ， 曾 去 信 要 求

房 屋 署 安 排 入 住 中 轉 屋，但 卻 遭 拒 絕。然 而 現 在 在 葵 樂 臨 屋 住 短 短 一

年 多 些 ， 又 要 因 清 拆 再 搬 中 轉 屋 。 政 策 令 到 居 民 在 短 時 間 內 搬 遷 兩

次 ， 一 搬 再 搬 ， 做 成 居 民 的 財 政 、 精 神 、 時 間 等 的 極 大 損 失 。 我 們 不

希 望 再 被 玩 弄 視 作「 人 球 」， 強 烈 要 求 將 搬 遷 過 程 減 為 一 次 ， 即 清 拆

臨 屋 時 直 接 安 排 居 民 上 公 屋 ， 這 才 是 合 情 合 理 的 做 法 。  
 
希 望 各 位 立 法 會 議 員 代 居 民 向 房 委 會 討 回 公 道 ， 不 要 岐 視 我 們 這 批 臨 屋 居

民 。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與 聯 絡 人 聯 絡 ， 謝 謝 ！  
 
 
 
 
 
 
 

一 群 受 9． 23 政 策 影 響 的 葵 信 及 葵 樂 臨 屋 區 居 民 上  
一 九 九 九 年 一 月 四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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臨屋居民反對 9.23 政策立場書  
 

房 屋 委 員 會 管 理 及 行 動 小 組 於 95 年 9 月 23 日 通 過 政 策 規 定 在 此 日 子

之 後 入 住 臨 屋 的 居 民 ， 即 使 臨 屋 清 拆 亦 要 入 住 中 轉 房 屋 ， 待 公 屋 輪 候 冊 號

碼 到 期 ， 才 可 入 住 公 屋 ， 使 居 民 在 短 時 期 內 多 次 搬 屋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對 於 房

委 會 於 95 年 9 月 23 日 訂 定 9.23 政 策 ， 深 表 遺 憾 。  
 
我 們 強 烈 ：  

 
1. 反 對 以 入 住 臨 屋 日 期 (95/9/23)限 制 清 拆 安 置 資 格 ；  
 
2. 要 求 清 拆 臨 屋 時 ， 必 須 安 置 居 民 入 住 公 屋 ；  
 
我 們 反 對 的 理 由 和 意 見 ：  
 
1. 房 屋 署 行 政 失 當 ， 居 民 慘 變 人 球  

房 屋 署 當 初 清 拆 木 屋、寮 屋 及 天 台 屋 時，把 居 民 遷 入 木 建 臨 屋 ，

而 不 直 接 安 排 入 住 石 屎 中 轉 房 屋 ， 現 在 臨 屋 清 拆 時 ， 又 要 入 住『 中 轉

房 屋 』， 然 後 才 有 機 會 入 住 公 屋 ， 使 居 民 在 短 時 間 內 搬 遷 兩 次 ， 造 成

財 政 、 精 神 上 的 損 失 ， 對 低 收 入 階 層 人 士 來 說 是 沉 重 的 負 擔 ， 房 屋 署

行 政 失 當 ， 使 居 民 慘 變 人 球 ， 一 搬 再 搬 ， 簡 直 是 擾 民 的 做 法 。  
 
2. 房 委 會 透 明 度 不 足 ， 政 策 使 臨 屋 居 民 分 化  

房 委 會 9.23 政 策 只 是 內 部 通 過 便 成 為 房 屋 政 策 ， 對 普 羅 市 民 來

說 並 不 公 平 。 這 政 策 不 但 沒 有 通 過 立 法 會 而 且 也 沒 有 通 過 公 眾 諮 詢 ，

站 在 當 今 事 事 要 求 透 明 度 的 社 會，房 屋 署 這 政 策 簡 直 是 罔 顧 民 意，分

化 臨 屋 居 民 。 況 且 ， 現 在 全 港 只 得 11 個 臨 屋 區 ， 9.23 之 後 入 住 臨 屋

的 居 民 大 約 二 千 戶 ,因 此，作 為 管 理 全 港 公 共 房 屋 的 房 屋 署，絕 對 有 能

力 安 置 這 二 千 多 戶 的 9.23 居 民。所 以，房 委 會 應 當 重 新 考 慮 檢 討 9.23
政 策 ， 使 全 部 臨 屋 居 民 能 獲 得 安 居 樂 業 。  

 
3. 房 署 政 策 朝 令 夕 改 ， 市 民 難 以 適 從  

根 據 93 年 港 督 施 政 報 告 表 示 ， 97 年 前 可 清 拆 安 置 所 有 臨 屋 居

民 ， 可 惜 房 委 會 未 能 實 踐 承 諾 ， 並 強 行 通 過 9.23 政 策 ， 使 95 年 9 月

23 日 後 才 入 住 臨 屋 的 居 民 即 使 日 後 清 拆 時 也 待 公 屋 輪 候 冊 到 期 才 可

入 住 公 屋 。 明 顯 地 ， 房 屋 署 推 翻 以 往 臨 屋 清 拆 時 可 以 入 住 公 屋 的 政

策 ， 這 種 出 爾 反 爾 ， 朝 令 夕 改 的 政 策 ， 居 民 實 在 無 所 適 從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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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9.23 政 策 製 造 社 會 動 盪 不 安  
臨 屋 清 拆 時 ， 9.23 居 民 不 能 直 接 遷 進 公 屋 居 住 ， 而 要 搬 進 中 轉

房 屋 ， 待 他 們 公 屋 輪 候 冊 到 期 時 ， 他 們 又 要 搬 離 居 所 ， 適 應 另 一 種 新

環 境 。 頻 密 的 搬 屋 使 居 民 難 以 適 應 ， 首 先 會 影 響 子 女 的 就 學 ， 家 長 要

為 子 女 轉 學 ， 子 女 亦 要 重 新 適 應 新 學 習 環 境 ， 若 不 轉 校 ， 子 女 便 須 承

受 長 途 車 之 苦，對 兒 童 之 心 理 及 生 理 均 受 影 響。另 外 老 人 亦 要 重 新 適

應 新 生 活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。 有 居 民 本 身 的 職 業 ， 例 如 ： 小 販 、 從 事 酒 樓

行 業 等，上 班 地 點 會 因 與 居 所 距 離 太 遠 被 迫 變 相 失 業，結 果 製 造 更 多

失 業 家 庭 ， 製 造 社 會 動 盪 不 安 。  
 
5. 反 對 打 尖 入 住 公 屋 言 論  

房 屋 署 往 往 製 造 錯 誤 訊 息，誤 導 公 眾，認 為 安 置 清 拆 臨 屋 居 民 ，

是 阻 礙 公 屋 輪 候 冊 人 士，然 而，很 多 臨 屋 居 民 往 往 因 為 房 屋 署 清 拆 原

居 所 才 被 配 入 臨 屋 區 居 住，如 果 不 清 拆 原 居 所 的 話，居 民 也 能 由 公 屋

輪 候 冊 入 住 公 屋，因 此，臨 屋 區 居 民 怎 會 是 打 尖 入 住 公 屋 呢 ﹖ 清 拆 安

置 的 責 任 房 署 是 不 能 推 卸 的 。  
 
 

1999/1/4 
 
 

發 祥 街 臨 屋 居 民  
龍 坪 道 臨 屋 居 民  

葵 樂 臨 屋 居 民  
葵 信 臨 屋 居 民  
啟 樂 臨 屋 居 民  
啟 和 臨 屋 居 民  
啟 耀 臨 屋 居 民  
青 安 臨 屋 居 民  

 


